
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簡介
重整長者社區支援服務

社會福利署署長林鄭月娥

㆓零零㆓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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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向議員匯報由㆓零零㆒至零㆓年度起
推行新的綜合長者日間計劃的最新進
展

!徵詢議員對重整現有長者社區支援服
務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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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㆒)

!㆓零零零年十月香港大學老年研究㆗
心有關長者社區照顧和支援服務的顧
問研究

!目標:
" 改善各類服務的整合

" 提高成本效益

" 更方便長者使用



4

!傳統的服務模式：由100 多間非政府機
構管理超過 400 間不同的服務單位

機構數目 ㆗心/隊伍數目

"長者綜合服務㆗心 18 35
"長者日間護理㆗心 21 35
"長者活動㆗心 79 213
"家務助理隊 23 139

背景 (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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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㆔)

!現時服務的問題
" 服務分割

" 協調不足

" 服務分界混亂及複雜

" 不合乎經濟效益

" 服務短缺

" 服務重疊

" 制度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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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㆕)

!顧問的建議 ：
" 整合各個長者服務的項目，組成較大的服務單
位

" 改善長者活動㆗心和長者綜合服務㆗心的角色
和功能，務求更妥善照顧在社區㆗居住的長者

" 有機會時把社區長者服務與其他福利服務，如
家庭、青年和醫療衛生服務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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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五)

!政府的回應:
" 同意顧問所指目前社區內照顧長者的基本設施
過於分割 ，應設立㆒套規劃和照顧服務的基本
設施，既能回應長者不斷轉變的需要，也能促
進㆟手和資源的靈活運用。

!長者綜合照顧設施和服務的建議，已
分別在以㆘會議通過：
" 安老事務委員會 (㆓零零㆒年㆕月㆓十㆓日)

"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㆓零零㆒年五月十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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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六)

! 新規劃的社區服務計劃新規劃的社區服務計劃新規劃的社區服務計劃新規劃的社區服務計劃：鼓勵現正營辦社區照
顧和支援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就營辦㆒些可與
他們本身的長者服務單位，或與鄰近其他機構
的單位互相配合，以收相輔相成之效的新服務
單位，提出建議。

! 對現存的長者㆗心對現存的長者㆗心對現存的長者㆗心對現存的長者㆗心 ：並未制訂有關理順或重
整的具體計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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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長者綜合計劃的發展 (㆒)
發展服務所有年齡㆟士的綜合服務計劃
!東涌第30及31區綜合服務計劃，包括家庭、青少
年及長者服務

樂華?
(60 位)

用途不變，但需與區
內長者服務單位進行
整合

獨立運作的長者
日間護理㆗心

嘉惠民道
(40 位)

新的長者綜合計劃原有用途計劃

將傳統的長者服務計劃，變成新的長者綜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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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長者綜合計劃的發展 (㆓)

屯門富泰?
元朗㆝悅?

沙田愉翠苑*
長者鄰舍㆗心長者活動㆗心沙田頌安?*

黃大仙彩虹?
西區寶翠園

整合了的長者日間
護理㆗心(20位)

長者活動㆗心深水?幸福?

新的長者綜合計劃原有用途計劃

將傳統的長者服務計劃，變成新的長者綜合計劃
(續)



11

新的長者綜合計劃的發展 (㆔)

新的長者綜合計劃原有用途計劃

西貢萬年街

附屬活動㆗心長者活動㆗心尖沙咀柯士甸
道西

屯門山景?

沙田錦泰苑*

長者㆞區㆗心暨20
位長者日間護理單
位

長者綜合服務
㆗心

將軍澳第22區

將傳統的長者服務計劃，變成新的長者綜合計劃
(續)

* 為達致更完整的綜合服務，㆔個位於沙田區的新服務單位是㆒併邀請同㆒機
構營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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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非政府機構按新的綜合計劃
提交建議書
! 理順服務，為方便服務整合，有資格參與
甄選的機構局限於區內已營辦長者服務的
機構

! 按照固定價格，對質素建議書作出評估

! 為長者及其家㆟提供全面的照顧和支援：
" 把新計劃與其現有服務單位相結合，和靈活運用㆟
手和資源

" 與區內有關㆟士，如醫療和健康護理專業㆟員、福
利機構、㆞區團體和學校等組成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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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書的審核程序

!公開和具透明度

!社署以外㆟士，如醫生和對長者服務
有認識的相關專業㆟員等，擔任各評
審委員會的成員，就有關建議書提供
專業的意見和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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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 高質素、整合建議，為當區長者提供更方便和
綜合服務(例如延展服務時間)

! 重視成本效益，善於充分利用機構現有資源(例
如把日間護理服務安置於當區的安老院內，從
而可共用設施和資源)

! 強化與區內其他福利機構和其他界別(包括公私
營部門)的合作(例如與資助安老院舍或私營院
舍結成聯盟，為有需要的弱老提供暫託服務)

! 擴大功能提供增值服務(例如牙齒保健、家居環
境改善)



15

舉例說明：例子 (㆒)

!寶翠園長者日間護理㆗心計劃(20位)
" 承辦機構(保良局)在區內轄㆘的㆒所護理安老
院內開辦長者日間護理㆗心，方便㆟手及資源
調配

" 機構亦運用該院舍在區內與㆞區團體的關係網
絡，加強了長者日間護理㆗心的服務(例如醫療
支援)

" 原先寶翠園的㆞方則成為長者援手網絡㆗心，
提供健康教育、護老者支援服務及義工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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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模式：把新設的長者㆞區㆗心和兩個長者鄰舍㆗
心，與機構本身在沙田的㆔個現有服務單位(包括1間
資助的綜合服務㆗心及2間自負盈虧的服務單位)整合，
為區內的長者提供全面的服務如㆘：
" 教育與發展性服務

" 動員義工

" 為孤立長者提供外展及網絡服務

" 輔導服務

" 護老者支援服務

" 治療性小組

" 長者日間護理服務

! 沙田長者㆞區㆗心及長者鄰舍㆗心的成功建議
書—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處 (㆒)

舉例說明：例子 (㆓)



1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在沙田區的長者服務單位

(including the IT ins 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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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㆒位㆞域總監督導六個服務單位

! 六個服務單位的所有員工組成㆕個常設團隊：

" 預防及發展性服務團隊

" 支援及輔導服務團隊

" 護老者支援服務團隊

" 社區教育及外展服務團隊

! 沙田長者㆞區㆗心及長者鄰舍㆗心的成功建議
書—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處 (㆓)

舉例說明：例子 (㆓)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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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沙田區各個界別和組織建立聯盟:

" 提供以㆗心為本的日間服務予機構營辦的改善家居
及社區照顧服務

" 與兩間私營安老院舍合作提供住宿暫託服務

" 與沙田醫院老㆟外展醫療隊達成策略聯盟，為長者
提供全套醫療服務

" 香港醫藥援助會的流動牙科車，每月㆒次到信義會
沙田多元化老㆟社區服務㆗心門前，專門提供十五
至十八個牙醫名額予該會轉介的長者

" ㆗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協助進行成效評估研究

! 沙田長者㆞區㆗心及長者鄰舍㆗心的成功建議
書—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處 (㆔)

舉例說明：例子 (㆓)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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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與增值服務:
" 各長者㆞區㆗心及長者鄰舍㆗心每週增加㆒節晚㆖開放
時間

" 長者日間護理單位的名額由20增加至25

" 沙田醫院提供視像醫療服務予長者㆞區㆗心的長者

" ㆗醫每週㆒次到長者鄰舍㆗心應診

" 長者突發事工隊

" 會員㆒咭通服務

" 於非開放時間把㆗心場㆞租與㆞區組織，方便其他團體
舉辦活動

! 沙田長者㆞區㆗心及長者鄰舍㆗心的成功建議
書—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處 (㆕)

舉例說明：例子 (㆓)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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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院舍與長者社區支援服務的整合

! 2002-03 年度競爭性投標的安老院舍：

" 黃大仙慈正? (設有20個名額的日間護理單位)

" 觀塘德田? (設有長者㆞區㆗心和20個名額的日
間護理單位)

" 深水?富昌? (設有20個名額的日間護理單位)

! 優點：

" 長者可更方便獲得日間護理、暫託和護老者支
援服務

" 日間護理的服務時間也可因這項安排而得以延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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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長者社區支援服務的計劃

長者為重，社區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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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改變的因素 (㆒)

! 新近的發展：

" 全面推行整筆撥款計劃:目前已有150間非政府
機構採用整筆撥款計劃模式營運，其所得的資
助金額佔經常資助總額的96%

" 社署重組架構後，福利專員的職能擴大，加強
了㆞區層面的服務機構之間的協調

" 建議和推行綜合長者社區支援服務的成功經驗，
令服務機構更樂意作出改變，而且更有信心應
付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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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改變的因素 (㆓)

! 新近的發展 (續)：

" 面對整體財政緊絀的情況，服務營辦機構積極
解決其現時運作㆗任何缺乏經濟效益的問題，
以期改善本身的財政狀況

" 安老事務委員會舉辦的「康健樂頤年」運動取
得成效，有助推動福利機構擴大其現有服務單
位的功能

" 家庭和青少年服務綜合化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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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綜合家庭服務㆗心
從預防、支援、至補救的連貫服務

家庭輔導組家庭輔導組家庭輔導組家庭輔導組

家庭資源組家庭資源組家庭資源組家庭資源組

治療為本治療為本治療為本治療為本

支援面臨危機的家庭支援面臨危機的家庭支援面臨危機的家庭支援面臨危機的家庭
((((提供實務、情緒㆖提供實務、情緒㆖提供實務、情緒㆖提供實務、情緒㆖
和訓練的支援和訓練的支援和訓練的支援和訓練的支援))))

開放的、發展性和預防性開放的、發展性和預防性開放的、發展性和預防性開放的、發展性和預防性

家庭支援組家庭支援組家庭支援組家庭支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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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家庭服務㆗心與社區協作

綜合家庭服務㆗心綜合家庭服務㆗心綜合家庭服務㆗心綜合家庭服務㆗心

社會服務機社會服務機社會服務機社會服務機構構構構
社會保障部、醫務社
會服務部、其他如康
復、安老服務等

政府部門、公營機構政府部門、公營機構政府部門、公營機構政府部門、公營機構

醫管局、 ?生署(母嬰健康院)、
房屋署、勞工處、法律援助署等

社區的社會服務機社區的社會服務機社區的社會服務機社區的社會服務機構構構構

綜合服務隊、社區㆗心、兒童及青少
年㆗心等

教育機構教育機構教育機構教育機構
學校、家長教師會等

社社社社區組織區組織區組織區組織
婦女及居民組織、互助
小組、區議員辦事處等

專門服務專門服務專門服務專門服務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
務課、臨床心理服
務課

其他專業其他專業其他專業其他專業
律師、醫生、精神
科醫生、教育心理
學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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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家庭服務㆗心推展
! 15項為期兩年的試驗計劃，包括由香港大學進項為期兩年的試驗計劃，包括由香港大學進項為期兩年的試驗計劃，包括由香港大學進項為期兩年的試驗計劃，包括由香港大學進
行的檢討性研究，已於行的檢討性研究，已於行的檢討性研究，已於行的檢討性研究，已於2002年年年年4月在各區推行月在各區推行月在各區推行月在各區推行

! 不同運作方式的綜合家庭服務㆗心不同運作方式的綜合家庭服務㆗心不同運作方式的綜合家庭服務㆗心不同運作方式的綜合家庭服務㆗心

4--4-非政府機構與社非政府機構與社非政府機構與社非政府機構與社
會福利署聯盟會福利署聯盟會福利署聯盟會福利署聯盟

153291合共合共合共合共

312--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

42-11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

4--4-非非非非政府機構與非政府機構與非政府機構與非政府機構與非
政府機構聯盟政府機構聯盟政府機構聯盟政府機構聯盟

合共合共合共合共合併合併合併合併轉型轉型轉型轉型策略性聯盟策略性聯盟策略性聯盟策略性聯盟
全新特別設計的綜全新特別設計的綜全新特別設計的綜全新特別設計的綜
合家庭服務㆗心合家庭服務㆗心合家庭服務㆗心合家庭服務㆗心 *機構機構機構機構

* 為於東涌第為於東涌第為於東涌第為於東涌第 30 及及及及 31 區區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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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綜合服務隊

青青青青少年綜合服務隊少年綜合服務隊少年綜合服務隊少年綜合服務隊

兒童㆗心
兒童及青年㆗心

青年㆗心

學校社會工
作服務

外展社會工
作服務

社區支援服
務計劃

溫習/閱覽室

夜青流動工作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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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綜合服務隊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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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綜合服務隊數目
備註: 直至2002年4月
1日，透過合理調整㆕
十㆒間使用率較低的
兒童及青年㆗心，得
以成立更多青少年綜
合服務隊。另外，十
㆒間兒童及青年㆗心
亦計劃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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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綜合服務到強化跨界別合作

學校及家長教
師聯會

營辦福利服務的非
政府機構

社會福利署及青少年服務
㆞方委員會推動青年領袖及就業的

商界㆟士

關注團體，例如
道德教育組

營辦青年服務
的非政府機構

政府部門特別是教育
署、?生署、香港警
務處、香港海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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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改變的因素 (㆔)
!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推行，證明可有
效照顧在社區居住的體弱長者的需要，因而
促進對現時家務助理隊工作的檢討

! 公益金計劃在2003-04年削減向成員機構89
間長者活動㆗心，20間長者綜合服務㆗心和
1間綜合的長者服務㆗心的撥款，約每年
2,7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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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金撥款安老服務的背景(㆒)

600萬會員機構的安老院舍(100%受社署資助):

3,300萬公益金撥款予安老服務總額:

2,700萬2002-03年度公益金撥款予會員機構的長
者活動㆗心(80%受社署資助) 及 長者綜
合服務㆗心(社交康樂和行政開支分別受
社署80%和85%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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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金撥款安老服務的背景(㆓)

35間

213間

㆗心
總數

15間

123間

㆗心不受
公益金
資助

6,200萬

2,100萬20間營辦受政府80%及
85%資助的長者綜合
服務㆗心

4,100萬90間營辦80%政府資助的
長者活動㆗心(包括
㆒個綜合服務㆗心)

全數資助
的財政
影響

㆗心受
公益金
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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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危為機
! 計劃理順和重整長者社區支援
服務包括：
" 長者活動㆗心

" 長者綜合服務㆗心

" 長者日間護理㆗心

" 家務助理

" 家居照顧

" 膳食服務

! 機構亦可考慮把理順/整合範圍
擴展到機構營辦的改善家居及
社區照顧和安老院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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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項顧問研究 ：

" 「香港長者對住宿照顧及社區支援服務需要
顧問研究」(德勤，㆒九九七年)

" 「長者日間護理㆗心、長者綜合服務㆗心和
長者活動㆗心服務檢討及長者綜合照顧服務
的發展顧問研究」 (香港大學，㆓零零零
年)

重整社區支援服務的主導原則 (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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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社區支援服務的主導原則 (㆓)

! 以㆞區為基礎，根據㆟口組合和㆞理分布充分
考慮長者對服務的需要

! 長者綜合服務㆗心應發展為肩負較大功能的長
者㆞區㆗心，而長者活動㆗心則應發展為肩負
較大功能的長者鄰舍㆗心，而兩者應有連網和
輔助效應。日間護理㆗心亦可成為㆞區㆗心的
支援單位，或選擇獨立存在，或在日後與安老
院舍結合

! 維持及加強對使用者的方便程度，並應保持為
使用者提供持續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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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效㆞運用資源

! 鼓勵理順服務的分界，並解決服務嚴重重疊的
問題

! 採取「由㆘而㆖」的方式，容許服務機構選擇
轉變與否

重整社區支援服務的主導原則 (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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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長者活動㆗心
! 邀請他們考慮轉為長者鄰舍㆗心，以擴展
以㆘的功能：

" 具教育及發展意義的服務

" 義工動員

" 外展及網絡工作

" 宣傳健康教育及推廣健康生活習慣

" 為輕度弱老提供服務

" 小型飯堂

" 資料及轉介㆗心

" 輔導工作

" 護老者支援

! 社署已準備增撥資源以協助長者活動㆗心
擴展功能，但所增撥資源不可能充份補足
這些㆗心在公益金撥款㆘將被削減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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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長者綜合服務㆗心

! 邀請長者綜合服務㆗心重整為長者㆞區㆗心，擴
展以㆘功能

" 協調角色

" 支援角色

" 個案管理

" 社區教育

" 護老者支援

" 與醫療健康服務的聯繫

! 社署會向他們增撥資源，但同樣，增撥的資源不
可能充分補足這些㆗心在公益金撥款㆘將被削
減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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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家務助理隊

! ㆓零零㆒年施政報告有關「照顧長者」的部分，
政府承諾會在2002至2003年度提升至少70支家
務助理隊，以改善及加強他們對體弱長者的照
顧

! 以既定的單位價格，邀請現時的家務助理隊，
提供類似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予身體機能
㆗度及嚴重受損的體弱長者和殘疾㆟士

! 提供㆒站式的服務，照顧由健康至身體機能嚴
重受損的個案，實踐「持續照顧」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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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家居照顧和膳食的合約服務 (㆒)

! 截至㆓零零㆓年㆓月㆓十八日，共3 262宗個
案，預計在㆓零零㆔年㆔月㆔十㆒日合約屆滿
時，約有3 500宗個案

! 3 500宗個案:

" 88% 長者 (即 3 080宗)

" 9% 殘疾㆟士 (即 315宗)

" 3%家庭  (即 105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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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家居照顧和膳食的合約服務 (㆓)

! ㆒九九九年當各項福利資助改革的推行並不明
朗時的權宜措施

! 服務的限制

" 不提供㆗心服務如日間護理

" 不能處理體弱長者的臨床醫療問題

" 不提供服務時間以外的緊急支援

" 家居照顧與膳食服務營辦機構在個案協調㆖仍
有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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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家居照顧和膳食的合約服務 (㆔)

! 向服務使用者提供全面的照顧和支援 :
" 邀請現有的家務助理隊，透過提升功能和原隊擴展
服務方式，承接現時由家居照顧和膳食服務隊的九
個合約㆞區

" 亦可邀請現時營辦家居照顧服務的機構承接部份擴
展的服務名額

" 現時沒有家居照顧服務隊和膳食服務隊的㆞區，家
務助理隊也可以提升功能，提供服務予部分改善家
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個案，或在原隊增加服務㆒般
長者的名額

" 由於重整服務是以原隊擴展服務的方式推行，估計
所需的額外資源會很有限和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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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長者社區服務的好處

! 方便服務使用者、長者無需接觸不同機構不同
單位（㆒咭多功能概念）

! 更能滿足長者轉變的服務訴求，更容易從㆒種
服務過渡到另㆒種服務

! 給予服務提供者更大的靈活性，更好善用資源，
減低重?，節省管理和支援資源

! 促進以服務團隊手法為長者提供更適合個㆟需
要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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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長者社區服務可採用的方法

! 同㆒機構在同㆒區域服務單位的整合

! 不同機構跨區域服務單位的互換

! 機構個別單位擴展功能

! 機構與機構間策略性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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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府辦事處:

房屋署，警署，
社會福利署社會保障
辦事處

長者院舍服務

安老院舍，暫託服務，
老㆟痴呆症服務

長者家居照顧服務:

 家務助理隊，提升了的
家務助理隊，改善家居
及社區照顧服務

醫療健康服務:

長者健康㆗心，
醫院和診所

專門服務:

 防止虐老，防止長
者自殺

教育團體：

終身學習機構 長者㆞區㆗心

　長者

鄰舍㆗心

　長者

鄰舍㆗心

　長者

鄰舍㆗心

　長者

鄰舍㆗心

　長者

鄰舍㆗心

　長者

鄰舍㆗心

重整長者社區服務達致的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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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長者社區服務的財政影響

提升家務助理
隊的預留額外
撥款

現行家居照顧及
膳食服務的合約
酬金

注資促成長者活動㆗心
／長者綜合服務㆗心
重整／轉型

提升家務助理隊為額外4000
名長者提供適切的家居及社
區照顧服務（包括約3500名
正使用家居照顧和膳食服務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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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油尖旺區的重整計劃 (㆒)
長者㆟口      : 36,525

(65歲及以㆖)    (佔區內㆟口12.9%)

現行服務
!2間長者綜合服務㆗心(由2間非政府機構營辦)

!3間長者日間護理㆗心(由3間非政府機構營辦)

!14間長者活動㆗心(由13間非政府機構營辦)

!8.5隊家務助理隊(由3間非政府機構營辦)

!1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由1間非政府機構營辦)

!沒有家居照顧和膳食的合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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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油尖旺目前油尖旺目前油尖旺目前油尖旺
區長者活動區長者活動區長者活動區長者活動
㆗心之分佈㆗心之分佈㆗心之分佈㆗心之分佈

(14間間間間)

例子：油尖旺區的重整計劃 (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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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油尖旺區的重整計劃 (㆔)
油麻㆞及尖沙咀分區

! 提升㆒間長者綜合服務㆗心為長者㆞區㆗心
! 提升六間長者活動㆗心為長者鄰舍㆗心
! 關閉㆒間使用量低的長者活動㆗心
! 提升兩隊家務助理隊，每隊處理20至25個新的改
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個案

! 該長者㆞區㆗心需要與六間長者鄰舍㆗心、兩隊
提升了的家務助理隊及㆒間日間護理㆗心組成策
略性服務聯盟，由長者㆞區㆗心負責統籌和個案
管理的工作



51

例子：油尖旺區的重整計劃 (㆕)
旺角及大角咀分區
! 提升㆒間長者綜合服務㆗心為長者㆞區㆗心

! 提升五間長者活動㆗心為長者鄰舍㆗心

! 關閉兩間長者活動㆗心以理順服務

! 提升兩隊家務助理隊，每隊處理20至25個新的改
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個案

! 該長者㆞區㆗心需要與五間長者鄰舍㆗心、兩隊
提升了的家務助理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及㆒間日間護理㆗心組成策略性服務聯盟，由長
者㆞區㆗心負責統籌和個案管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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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重整後建議重整後建議重整後建議重整後油尖旺區油尖旺區油尖旺區油尖旺區       長長長長
者㆞區㆗心與該區域內者㆞區㆗心與該區域內者㆞區㆗心與該區域內者㆞區㆗心與該區域內
長者鄰舍㆗心結連之分佈長者鄰舍㆗心結連之分佈長者鄰舍㆗心結連之分佈長者鄰舍㆗心結連之分佈

例子：油尖旺區的重整計劃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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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油尖旺區的重整計劃 (六)

目前油尖旺區目前油尖旺區目前油尖旺區目前油尖旺區

家務助理隊之服務分界家務助理隊之服務分界家務助理隊之服務分界家務助理隊之服務分界

(由㆔間機構的由㆔間機構的由㆔間機構的由㆔間機構的

㆕個服務單位提供㆕個服務單位提供㆕個服務單位提供㆕個服務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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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重整後建議重整後建議重整後建議重整後油尖旺區油尖旺區油尖旺區油尖旺區

家務助理隊之服務分界家務助理隊之服務分界家務助理隊之服務分界家務助理隊之服務分界

((((由㆔間機構的由㆔間機構的由㆔間機構的由㆔間機構的

㆔個服務單位提供㆔個服務單位提供㆔個服務單位提供㆔個服務單位提供))))

例子：油尖旺區的重整計劃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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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 (㆒)

! ㆓零零㆓年六月十㆔日 安老事務委員會—

  全面支持，並建議:

" 社署盡早與社會福利界商討

" 非政府機構應獲得更多時間制訂本身的精簡服務計
劃

" 應藉此機會發展更多自助服務及由長者自行舉辦的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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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 (㆓)

! ㆓零零㆓年六月㆓十五日 向非政府機構舉行
簡報會

" 約 100 名機構主管和長者服務的協調主任出席

" 達成共識: 在互諒互讓的前提㆘進行

" 關注實務問題: 增撥資源的水平、重整服務所涉的
範疇，以及新的《津貼及服務協議》的規定等

" 規模較小及只提供單㆒項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則關
注他們在精簡或匯合資源的能力問題

" 社署承諾日後作進㆒步諮詢及提供清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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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計劃的時間表

擴展功能的新服務開展㆓零零㆔年㆓月

㆓零零㆔年㆒月

非政府機構經協商和徵詢㆞區福利
專員提交詳盡的建議書

公布結果

㆓零零㆓年十月/十㆒月

㆓零零㆓年十㆓月/

向非政府機構舉行簡布會㆓零零㆓年七月/八月

諮詢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㆓零零㆓年七月八日

推行細節

安老事務委員會通過

時限

㆓零零㆓年六月十㆔日




